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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3_80_8A_

E4_B8_AD_E5_B0_8F_E4_c36_325841.htm 关于印发《中小企

业板股票暂停上市、终止上市特别规定》的通知 各中小企业

板上市公司：为了完善优胜劣汰机制，提高中小企业板上市

公司质量，我所制定了《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、终止上

市特别规定》，已经本所理事会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

，现予以发布，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。特此通知附件：《

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、终止上市特别规定》深圳证券交

易所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、终

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促进中小企业板上市公

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规范发展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《

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

，制定本规定。第二条 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、暂停上

市、恢复上市、终止上市涉及的信息披露、停复牌处理等事

宜，适用本规定；本规定没有规定的，适用《上市规则》。

第二章 退市风险警示第三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所

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：（一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

的审计结果显示其股东权益为负值；（二）最近一个会计年

度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或者被出具了无

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且本所认为情形严重的；（三）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合并报

表范围内的公司除外）超过1亿元且占净资产值的100%以上（

主营业务为担保的公司除外）； （四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



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违法违规为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

的资金余额超过2000万元或者占净资产值的50%以上；（五）

公司受到本所公开谴责后，在二十四个月内再次受到本所公

开谴责； （六）连续二十个交易日，公司股票每日收盘价均

低于每股面值；（七）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内，公司股票

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成交量低于300万股。第四条 公

司出现第三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所述情

形时，应当在董事会审议年度报告后及时向本所报告，并提

交董事会书面意见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于年度报告披露

当日停牌一天。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，于下一交易日停牌一

天。自复牌之日起，本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

。第五条 公司出现第三条第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项所述

情形时，公司应于事实发生后向本所提交董事会书面意见，

并在两个交易日内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

提示性公告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于提示性公告披露当日

停牌一天。自复牌之日起，本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

险警示。第六条 在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公

司应当至少在每月前五个交易日内披露公司为撤销退市风险

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。第七条 公司出现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向本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：

（一）公司股票因第三条第（一）项所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

险警示后，公司首个年度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股东权益为

正；（二）公司股票因第三条第（二）项所述情形被实施退

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首个年度报告审计结果显示第三条第（

二）项所述情形已消除；（三）公司股票因第三条第（三）

项所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年度报告审计结果



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除外）不超

过5000万元或占公司净资产值的50%以下；（四）公司股票因

第三条第（四）项所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年

度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违法违规为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提供的资金已全部归还；（五）公司股票因第三条第（五

）项所述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在十二个月内没

有受到本所公开谴责；（六）公司股票因第三条第（六）项

所述情形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九十个交易日内，出现连续

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每日收盘价均高于每股面值的情形；

（七）公司股票因出现第三条第（七）项所述情形被实行退

市风险警示的，在其后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内至少出现一次连

续九十个交易日的累计成交量高于300万股的情形；第八条 公

司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应当于次

一交易日披露相关公告。第九条 本所决定撤销退市风险警示

的，公司应当按照本所要求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前一个交易

日作出公告。第十条 上市公司按照第七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

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申请并获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，但其

首个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主营业务未正常运营，本所根据《

上市规则》第13.3.1条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。第三

章 暂停上市第十一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所暂停其

股票上市：（一）因第三条第（一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

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首个年度报告审计结果显示股东

权益仍然为负；（二）因第三条第（二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

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首个年度报告注册会计师仍

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或者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

计报告而且本所认为情形严重的；（三）因第三条第（三）



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年度报告

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除

外）仍超过1亿元且占公司净资产值的100%以上；（四）因第

三条第（四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，

公司年度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违法违规为其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提供的资金余额超过2000万元且占公司净资产值

的50%以上；（五）因第三条第（五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

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，公司在其后十二个月内再次受到本

所公开谴责。第十二条 公司出现第十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

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所述情形时，应当自董事会审议年度报

告后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。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应当

披露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。本所自公司披露年度

报告之日起，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实施停牌，并在停牌

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其股票上市的决定。第十三

条 公司出现第十一条第（五）项所述情形时，公司应当及时

发布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。公告刊登日公司股票

及其衍生品种开始停牌。本所于公司股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

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其股票上市的决定。第十四条 在公司股票

暂停上市期间，公司应当至少在每月前五个交易日内披露公

司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。第四章 恢

复上市第十五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向本所提出恢

复上市申请：（一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一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

上市后，公司首个中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股东权益为正

；（二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，公

司首个中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情形已消

除；（三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，



公司首个中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合并报

表范围内的公司除外）不超过5000万元或占公司净资产值

的50%以下；（四）因第十一条第（四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

上市后，公司首个中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违法违规为其

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的资金已全部归还；（五）因第

十一条第（五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暂停上市的，在其后

十二个月内没有受到本所公开谴责。第十六条 经本所核准恢

复上市的，公司可根据第七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

（四）、（五）项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。第五章 终

止上市第十七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所终止其股票

上市：（一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一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

，公司首个中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股东权益仍为负的；（二

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，公司首个

中期报告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或者出具无

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且本所认为情形严重的；（三）因

第十一条第（三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，公司首个中期

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

司除外）超过5000万元且占公司净资产值的50%以上；（四）

因第十一条第（四）项所述情形被暂停上市后，公司首个中

期报告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违法违规为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提供的资金未全部归还；（五）因第十一条第（五）项所

述情形被暂停上市的，其后十二个月内再次受到本所公开谴

责.（六）因第三条第（六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

风险警示后九十个交易日内，没有出现过连续二十个交易日

公司股票每日收盘价均高于每股面值；（七）因第三条第（

七）项所述情形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，在其后一



百二十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成交量低于300万股；（八）因第十

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情形被暂停上市

的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经审计的首个中期

报告。第十八条 公司出现第十七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

）、（四）项所述情形时，应当在董事会审议中期报告后及

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，同时发布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

提示公告。公司出现第十七条第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项

所述情形时，应当自事实发生后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，同

时发布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。公司股票及其

衍生品种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停牌。本所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

起三十个交易日内依据本所上市委员会的意见就终止上市作

出决定。第十九条 公司出现第十七条第（八）项情形的，公

司股票自法定披露期限结束之日起停牌，本所自公司股票停

牌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依据本所上市委员会的意见就公司

股票终止上市作出决定。第六章 附则第二十条 本规定经本所

理事会通过，报证监会批准后生效。修改时亦同。第二十一

条 本规定由本所负责解释。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1

日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